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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像不能戀愛？禁愛令為何存在
巫尹文 文

偶像的緋聞時常被爆出，成為⼤家茶餘飯後的消遣。對粉絲⽽⾔，看⾒⾃⼰的偶
像戀愛，有些粉絲會⽀持，但也有很多⼈反對，導致⼈氣下降，甚⾄出現粉絲想
⾃殺的傳聞，所以許多公司對偶像下「禁愛令」。不過，也有⼈認為是粉絲們⼩
題⼤作，甚⾄進入⼈權的討論，認為戀愛是基本權利，公司不能禁⽌偶像談戀
愛。
 

當偶像就不能談戀愛？
在談禁愛令之前，先來談談什麼是偶像。他們是⼀群販賣「夢想」及「戀愛
感」，並且常唱著勵志歌曲或情歌的⼈。他們被塑造「為夢想打拼」的形象，讓
粉絲將偶像的激勵故事投射到⾃⾝。有⼀些偶像主打亮麗的外型，讓⼈看了有如
戀愛，⼀些則有著鄰家的氣質，讓⼈沒有距離感。也因此，許多偶像會被公司下
禁愛令，讓粉絲對偶像保持著其單⾝的幻想。

AKB48成員在全國握⼿會上演唱「ヘビーローテーション」。（圖片來源
／AKB48握⼿會官⽅網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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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AKB48握⼿會官⽅網站）

政治⼤學⽇本研究學位學程教授李世暉在〈AKB48風潮與⽇本⾳樂市場的創新模
式：從商品消費到權利消費〉中提到，⽇本的偶像迷會透過購買偶像商品達到接
近偶像的感覺，甚⾄有些⼈會出現「親密感幻覺」，當過於關注、沈溺這種有如
戀愛情感的膠著狀態時，便會想呵護偶像，並且把偶像商品的消費當成與偶像共
同成⻑的重要象徵。

當打破禁愛令，就代表偶像花了時間談戀愛，⽽不是全⼼全⼒為了夢想打拼，也
破壞了粉絲和偶像戀愛的幻想，進⽽影響到⼈氣與粉絲購買偶像商品的慾望，進
⽽減少了公司收入，因此公司經常⼤動作地處理旗下藝⼈戀愛的問題。

在台灣，2002年成立的男團5566，就已經有禁愛令，成員王仁甫在節⽬⿇辣天
后傳中提到，當初交往第⼆週就被狗仔拍到，⽽老闆知道後，直接說這段戀情不
能夠就這樣成立，所以從那天開始的三個⽉要搬到老闆家的地下室住，連訊號都
收不到。
 

禁⽌戀愛違反⼈權？
禁愛令對於公司的收益以及偶像的⼈氣來說，可以算是好的規範，但從⾃由權的
觀點⽽⾔，戀愛的權利卻被剝奪了。AKB48中，以具有偶像意識著稱、入⾏⼗年
從未傳出緋聞的渡邊⿇友，最近在節⽬「Momm!!」中談到禁⽌戀愛時，也表⽰
「以作為AKB的⼀員來說，覺得是很好的。但以作為⼀個⼈來說，卻覺得好像失
去了什麼重要的東⻄。」

因此，每當有偶像違反禁愛令，⽽被公司懲處、被粉絲攻擊時，也有⼈持著個⼈
⾃由的論點，認為戀愛是基本權利，公司不能要求偶像不戀愛。所以，究竟能不
能有禁愛令呢？

《⽉旦法學教室（3）公法學篇》⼀書中，對於「戀愛是基本權嗎？」這個問題的
解釋為「可從憲法第⼆⼗⼆條導出⼈⺠有『⼀般⼈格發展⾃由權』，談戀愛係屬
⼈性感情的發展，不管是已婚、未婚皆屬⼀般⼈格發展⾃由權之範疇。」但對於
公司禁⽌戀愛的規定，則表⽰「按單純禁⽌戀愛，不以有無妨礙公司業務為要
件，確屬侵害他⼈⼈格發展⾃由。」

⼈的確享有戀愛的權利，但偶像談戀愛所造成的公司損失，是否「妨礙公司業
務」就存有討論空間了。在⽇本，2015年就有偶像因為違反和公司簽訂的禁⽌戀
愛條約，⽽遭法院判決賠償公司65萬⽇圓，根據《⽇刊體育》的報導，東京地⽅
法院的裁決認為「被發現交往會損害偶像形象」，⽽且當此偶像提出不戀愛並不
是偶像的必要條件時，法官兒島章朋表⽰「為了得到男性粉絲的⽀持，禁⽌交往
的規定是有其必要」，並認為此偶像必須負起團體解散的責任，因此要她賠償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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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規定是有其必要」，並認為此偶像必須負起團體解散的責任，因此要她賠償服
裝及課程的費⽤。

不過這個判決也引發爭論，多位來賓於節⽬「ワイドナショー」談論了這則新
聞，指原莉乃認為那位偶像確有過失，但事務所要求賠錢過猶不及，並以⾃⾝因
戀愛新聞⽽從AKB48移籍到姐妹團HKT48的例⼦，說明公司可以其他⽅式解決問
題；⼄武洋匡對「不戀愛並不是偶像的必要條件」提出評論，認為在簽約時就應
協調清楚；松本⼈志則認為整件事不合乎邏輯，為什麼⼀個成員戀愛，就要全團
解散？節⽬的最後，多數⼈認為那位法官太過古板，並推測可能是事務所本就想
解散團體，只是藉機找尋理由。
 

公司、偶像、粉絲間的三⽅拉扯
以公司的利益⽽⾔，偶像不戀愛可以確保形象不受動搖，但當真正違反此規定
時，直接要求退團、賠償，卻顯得不近⼈情，公司可以實⾏其他處分，再給偶像
⼀次機會，使其重新振作、增加⼈氣。就像指原莉乃雖然因為戀愛新聞移籍
HKT48，卻反擊AKB48，於「AKB⼈氣總選舉」奪得四次冠軍。

當時，她移籍到HKT48雖然有謝罪的意涵，但她仍然⽤⼼將所學傳授給後輩，幫
助成員爭加曝光機會，在她的帶領下，當時剛起步的HKT48獲得了知名度，指原
莉乃也重新翻⾝。她對夢想不屈不撓的精神，加上原有的「廢柴」形象，成功地
敘述⼀個「不完美卻靠努⼒再起」的故事，⿎舞、吸引了許多缺乏⾃信的⼈。

但並不是每個案例都能像指原莉乃⼀樣在公司、偶像、粉絲間取得平衡，也不表
⽰偶像就可以談戀愛，畢竟公司實⾏處分只是原諒這次的錯誤，甚⾄帶有「改邪
歸正」的意義，認為偶像會因此分⼿、專⼼⼯作。

在公司、偶像、粉絲間還有著「偶像不戀愛」的共識下，⼈們進入偶像產業便是
默許此⼀規定，⽽只要能夠影響到市場，就會有公司實⾏禁愛令。

⼀切終究源⾃於粉絲對於偶像戀愛的想法，對偶像抱持戀愛的幻想確實很美好，
卻可能因此讓偶像失去在現實中的幸福。唯有更理智地看待對偶像的戀愛感，接
受他們實現夢想時，也追逐⾃⼰的愛情，並不放棄⽀持，才有可能讓「禁愛令」
這個遊⾛在⼈權邊緣的禁令消失，讓偶像們即使還在當偶像也能⾃由地戀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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